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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與國內外教育及研究機構訂定學術合作協議辦法 

97 年 5 月 20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學術合作與交流（以下簡稱學術合作），

提昇學術研究質量及學術聲望，特訂定本要點，以為本校與國內外教育及研究機構

（以下簡稱其他機構）訂定學術合作辦法或協議（以下簡稱合作協議）之依據。 

第二條 本校與其他機構建立學術合作關係均應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本校得由校或學院、系、所、中心（以下簡稱本校單位）基於合作或學術交流之需

主動提出；合作之另方得由其相關對等單位向本校單位提出。 

第三條 本校簽訂合作協議應以平等互惠精神、尊重學術自由及遵守智慧財產權有關法令規

定，辦理學術合作交流範疇得包括但不限下列事項： 

一、 雙方人員合聘、借調、交流或交換。 

二、 雙方人員實習訓練。 

三、 學術研究計畫、會議或活動之合作。 

四、 特定領域資源或資訊之交換與利用。 

五、 其他可資促進雙方合作關係之事項。 

第四條 本校與其他機關訂定合作協議之主管單位及應經行政程序如下： 

一、 雙方合作內容具全面性且跨學院合作關係者，屬校級合作協議；國內部份由研

究發展處辦理、國際部份由國際交流中心辦理。 

雙方合作為專門領域、獨立學院或僅限單一本校單位之合作案者，屬單位級合

作協議；由該學院或其指定之本校單位辦理。 

二、 合作協議應經下列行政程序，始得辦理簽署： 

（一） 屬校級合作協議，均應提送行政會議討論，奉校長核定後，以學校名義

簽署。惟舊約之續約、更新且內容無重大改變之性質者，或依合作協議

簽訂之子協議，得逕簽陳校長核定後辦理簽署，並提送行政會議報告。 

屬單位級合作協議，經所屬系、所、學院或中心相關會議討論通過，簽

奉校長核定後，以雙方對等單位主管或指定之本校單位主管名義簽署，

並提送行政會議報告。 

（二） 遇有特殊情形者，合作協議得先簽奉校長核定後簽署，惟全案需提行政

會議追認或報告。 

（三） 無論屬何層級之合作協議，在提行政會議討論或報告前，應先依第六條

第六款規定簽會相關單位表示意見，並參酌修正後，分循本項第一款行

政程序辦理。 

三、 各單位依前條規定提案討論或報告時，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 合作協議草案。 

（二） 除為舊約之續約或更新者免附外，應附訂定合作協議之其他機構簡介。 

第五條 依本辦法訂立之合作協議應規定下列事項： 

一、 訂定合作協議之甲、乙雙方。 

二、 合作項目。 

三、 合作研究計畫提出及審查或指導研究生訓練計畫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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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員合聘、借調之辦理程序及相關之權利義務。 

五、 合作雙方負擔經費之原則。 

六、 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事項，包含權利歸屬及權益金收入之分配。 

七、 研究器材、設備、圖書、資訊、網路資源等之使用及管理。 

八、 合作期限及終止合作條件。 

九、 其他合作特別約定事項。 

第六條 本校單位辦理簽訂合作協議時，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 有任何疑義時，宜諮詢本校法律顧問或其他專家審閱。 

二、 國內協議簽署以中文版為原則，國際協議以英文版為原則。 

三、 簽署合作協議對象為中國大陸地區之教育或研究機構者，應於簽約日前三個月

檢具相關資料，連同合作協議草案，擲送國際交流中心轉陳報教育部同意後，

始得進行簽約。 

四、 有關合聘人員須符合合作雙方相當層級之聘任資格，經雙方各依聘任辦法審核

通過。 

合聘人員應在其專任機構支領薪資待遇及辦理升等、退休，但合作他方得約定

依規定支給車馬費、差旅費或鐘點費。 

五、 有關人員借調方式及任期等，悉依人員原專任機構規定辦理。 

六、 有關下列之議題，應先取得本校相關主管單位同意，並經校長核可： 

（一） 學位授予、學分抵免、雙聯學位計畫或學費繳交等事宜，主管單位為教

務處。 

（二） 學生校內住宿或課外活動安排等事宜，主管單位為學生事務處。 

（三） 教師校內住宿或接待安排，主管單位為國際交流中心。 

（四） 人員聘任，主管單位為人事室。 

（五） 獎學金或其他經費提供，除校級協議主管單位為學生事務處外，簽署單

位得為主管辦理單位，並請另簽會會計室。 

（六） 智慧財產之保護、讓與及授權等權益事宜，主管單位為研究發展處。 

（七） 其他未盡事宜，國內協議由研究發展處、國際協議由國際交流中心決定

之。 

第七條 校級合作協議所需業務費用得以本校建教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學校分配款支應。 

本校單位簽署合作協議所需業務費用，由辦理單位之年度相關費用、對外募款財源

予以支應。 

第八條 未經簽訂合作協議而有特殊且急迫需要，或具時效性者，得經校長專案核准，依本

辦法規定原則，先行辦理學術合作或簽署合作協議，再行補辦理相關程序。 

第九條 各合作協議應於有效期間前三個月由各簽署單位辦理執行情形評估，作為修約或續

約之依據。 

第十條 本校單位與校外機構簽署之合作協議，正本應由主管單位妥為保管，另應提送國內

合作協議副本予研究發展處，國際合作協議副本予國際交流中心建檔備查。 

嗣後任何異動，如中止、終止、更改或修正者，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修正時亦同。 


